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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言

    本标准参考了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CIBJO?制定的《钻石、宝石、珍珠手册》(1997，英文版)，以及美

国宝石贸易协会(AGTA)制定的《宝石优化处理手册)))(2000，英文版)和日本全国宝石协会制定的《宝石

及装饰品的定义命名法则的规定}))(1992，日文版)。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GB/T 16552-1996,

    本标准与GB/T 16552-1996版本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养殖珍珠可简称为珍珠;

    — 优化处理定名规则中关于处理宝石增加了宝石的名称描述方法;

    — 仿宝石增加了天然宝石仿制品内容;

    — 珠宝玉石基本名称内容有所增加

    本标准与GB/T 16553((珠宝玉石 鉴定》标准配套使用。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质矿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蓓莉、高岩、王曼君。

    本标准于1996年10月首次发布。

    本次为首次修订。

    本标准委托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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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宝玉 石 名 称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珠宝玉石的类别、定义、定名规则及表示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珠宝玉石的定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553 珠宝玉石 鉴定

3 定义及定 名规则

下列定义及定名规则适用于本标 准。

    珠宝玉石 gems

3.1.1 定义:珠宝玉石是对天然珠宝玉石〔包括天然宝石、天然玉石和天然有机宝石)和人工宝石(包括

合成宝石、人造宝石、拼合宝石和再造宝石)的统称，简称宝石。

3.1.2 定名总则:各种珠宝玉石的定名必须以附录A中所列基本名称为基础，按标准中规定的各类定

名规则及附录B确定。

    附录A基本名称中未列人的其他名称在使用时必须加括号并在其前注明附录A中所列出的同种

矿物(岩石)或材料的珠宝玉石名称。

    附录A未列人的其他矿物(岩石)名称可直接作为珠宝玉石名称。

    “珠宝玉石”、“宝石”不能作为具体商品的名称。

3.2

    天然珠宝玉石 natural gems
3.2. 1 定义:由自然界产出，具有美观、耐久、稀少性，具有工艺价值，可加工成装饰品的物质统称为天

然珠宝玉石。包括天然宝石、天然玉石和天然有机宝石。

3.3

    天然宝石 natural gemstones

3.3. 1 定义:由自然界产出，具有美观、耐久、稀少性，可加工成装饰品的矿物的单晶体(可含双晶)。

3.3.2 定名规则:直接使用天然宝石基本名称或其矿物名称。无需加“天然”二字，如:“金绿宝石”、“红

宝石”等

    a) 产地不参与定名，如:“南非钻石”、“缅甸蓝宝石”等。

    b) 禁止使用由两种天然宝石名称组合而成的名称，如:“红宝石尖晶石”、“变石蓝宝石”等，“变石

        猫眼”除外

    c) 禁止使用含混不清的商业名称，如:“蓝晶”、“绿宝石”、“半宝石”等

    天然玉石 natural jades

3.4. 1 定义:由自然界产出的，具有美观、耐久、稀少性和工艺价值的矿物集合体，少数为非晶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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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定名规则:直接使用天然玉石基本名称或其矿物(岩石)名称。在天然矿物或岩石名称后可附加

“玉”字;无需加“天然”二字，“天然玻璃”除外。

    a) 不用雕琢形状定名天然玉石。

    b) 不允许单独使用“玉”或“玉石”直接代替具体的天然玉石名称。

    c) 附录A表A2中列出的带有地名的天然玉石基本名称，不具有产地含义。

3.5

    天然有机宝石 natural organic substances
3.5.1 定义:由自然界生物生成，部分或全部由有机物质组成可用于首饰及装饰品的材料为天然有机

宝石。养殖珍珠(简称“珍珠”)也归于此类。

352 定名规则:

    a) 直接使用天然有机宝石基本名称，无需加“天然”二字，“天然珍珠”、“天然海水珍珠”、“天然淡

        水珍珠”除外。

    b) 养殖珍珠可简称为“珍珠”，海水养殖珍珠可简称为“海水珍珠”，淡水养殖珍珠可简称为“淡水

          珍珠 ”。

    c) 不以产地修饰天然有机宝石名称，如:“波罗的海珑拍”。

3.6

    人S宝石 artificial products

3.6.1 定义:完全或部分由人工生产或制造用作首饰及装饰品的材料统称为人工宝石。包括合成宝

石、人造宝石、拼合宝石和再造宝石。

3.7

    合成宝石 synthetic stones
3.7. 1 定义:完全或部分由人工制造且自然界有已知对应物的晶质或非晶质体，其物理性质，化学成分

和晶体结构与所对应的天然珠宝玉石基本相同。

3.7.2 定名规则:必须在其所对应天然珠宝玉石名称前加“合成”二字，如:“合成红宝石”、“合成祖母

绿，，等。

    a) 禁止使用生产厂、制造商的名称直接定名，如;“查塔姆(Chatham)祖母绿”、“林德(Linde)祖母

        绿”等。

    b) 禁止使用易混淆或含混不清的名词定名，如:“鲁宾石”、“红刚玉”、“合成品”等。

3.8

    人造宝石 artificial stones

3.8. 1定义:由人工制造且自然界无已知对应物的晶质或非晶质体称人造宝石。

3.8.2 定名规则:必须在材料名称前加“人造”二宇，如:“人造忆铝榴石”，“玻璃”、“塑料”除外。

    a) 禁止使用生产厂、制造商的名称直接定名。

    b) 禁止使用易混淆或含混不清的名词定名，如:“奥地利钻石”等。

    。) 不允许用生产方法参与定名。

3.9

    拼合宝石 composite stones
3.9. 1定义:由两块或两块以上材料经人工拼合而成，且给人以整体印象的珠宝玉石称拼合宝石，简称

“拼合石”。

3.9.2 定名规则:

    a) 逐层写出组成材料名称，在组成材料名称之后加“拼合石”三字，如:“蓝宝石、合成蓝宝石拼合

        石”;或以顶层材料名称加“拼合石’，三字，如“蓝宝石拼合石”

    b) 由同种材料组成的拼合石，在组成材料名称之后加“拼合石”三字，如:“错石拼合石”。


